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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纤维锻造半组合式曲轴锻钢件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适用于采用连续纤维锻造方法生产的半组合式船用柴油机曲轴锻钢

件的工厂认可和产品检验。 

本指南是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 5.1.3.7 和 5.4.2.2 以及 5.4.5.2(2)

条款的具体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国船级社批准的图纸及技术条件； 

中国船级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第 4 节：曲轴锻钢件； 

3  术语及定义 

本指南采用下列定义。 

(1)  工厂认可：同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0 篇第 3 章第 3.1.2 的规定； 

(2)  型式试验：同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0 篇第 3 章第 3.1.2 的规定； 

(3)  样品：同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0 篇第 3 章第 3.1.2 的规定； 

(4)  产品检验：同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0 篇第 3 章第 3.1.2 的规定； 

(5)  单件/单批检验：同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0 篇第 3 章第 3.1.2 的规

定； 

(6)  检验：同本社《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0 篇第 3 章第 3.1.2 的规定； 

(7)  曲轴锻钢件：包括曲拐锻钢件、推立轴锻钢件、自由端法兰锻钢件、主

轴颈锻钢件。 

4  企业应提交的图纸/文件资料 

4.1  申请工厂认可的制造厂（包括冶炼厂和锻造厂）应向中国船级社当地的分支

机构提交认可申请书（可以要求本社分支机构提供申请书标准表格）和以下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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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制造厂概况：制造厂名称、地址、生产历史、生产能力、主要产品、隶属

部门（如适用）、营业执照、法人代表、商标等； 

4.1.2  产品明细（申请认可范围）： 

(1)  产品名称：曲轴锻钢件 

(2)  曲轴类型：半组合式 

(3)  锻造方法：连续纤维锻造 

(4)  材料牌号：材料的具体牌号和隶属的标准名称及标准号 

(5)  产品规格：适用柴油机的最大气缸直径 

(6)  冶炼方法、脱氧方法、浇铸方式 

(7)  热处理状态：最终热处理状态 

(8)  加工交货状态：毛坯/粗加工/精加工 

4.1.3  生产工艺及检验指导文件： 

(1)  标明检验/试验停止点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2)  主要工序（至少包括冶炼、精炼、浇铸、锻造、热处理）的工艺文件 

(3)  检验试验指导书（至少包括取样位置要求、无损检测和出厂检验项目的

要求； 

4.1.4  生产主要设备概况：冶炼、精炼、浇铸、加热、锻造（包括锻造模具）、

热处理等生产设备的数量以及各自的名称/用途、规格、能力等概况 

4.1.5  检测主要设备概况：包括机械性能试验设备、化学成分分析设备、金相组

织检查设备和无损探伤设备以及厚度检测设备。其中拉伸试验、冲击试验和硬度试验

设备应明确其生产厂家、型号、数量、系列编号和检定状态。 

4.1.6  生产和检测人员的资质证明：至少包括化学成分分析、力学性能试验、金

相检验、无损探伤人员（无损探伤人员应获得本社承认的无损探伤人员资格证书”）

的资质证明； 



W-19(201510)连续纤维锻造半组合式曲轴锻钢件 

6/9 

4.1.7  企业组织机构简图和质量控制部门的岗位职责。 

4.1.8  关于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系统的说明，包括产品试件在生产的各个阶段的

追溯方法。  

4.1.9  交货验收技术条件：产品验收、交货（包括无损检测、包装、标志、证书）

标准； 

4.1.10  产品标记图； 

4.1.11  质量证明书：产品质量证书/证件样本； 

4.1.12  认可试验大纲：由企业编写经本社批准或由本社编写并经制造厂确认的

型式试验大纲。认可试验大纲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申请认可范围 

(2)  认可依据 

(3)  型式试验样品基本参数描述 

(4)  型式试验项目及验收标准 

(5)  取样位置图 

(6)  建议的试验机构 

(7)  本社批准图纸和技术文件（关于试验样品的） 

(8)  适用的标准和技术条件 

4.2  制造厂申请产品检验时应向中国船级社当地的分支机构提交以下资料： 

(1)  产品检验申请书； 

(2)  经本社批准的图纸/技术资料； 

(3)  本社图纸批准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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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本社认可的工厂应具备的资质： 

(1)  制造厂必须具备合法的经营、生产此种产品的资格； 

(2)  制造厂必须具有与认可范围的产品相适应的产品生产设备和必要的检

测设备； 

(3)  制造厂应建立和实施一个质量保证体系，至少应符合 ISO9000 或其他等

效的质量保证标准； 

(4)  制造厂必须针对不同产品和不同的工序制定相应的工艺文件和检验、试

验指导书，来指导整个生产和检验、试验过程； 

(5)  主要生产（特殊工序）和检验人员要具备相应的资格，并有资格证明。 

6  原材料及零部件 

不适用。 

7  焊接工艺评定 

不适用，曲轴锻钢件不允许焊补。 

8  产品的设计和技术要求 

船用柴油机曲轴的图纸和相关技术文件应获得本社审图部门的批准，此外，关于

曲轴材料方面的技术要求还应满足本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第 4 节的

规定。 

9  型式试验典型样品选取 

典型样品的选取应按照下面原则进行： 

(1)  典型样品所用于的柴油机缸径应为认可的最大缸径或比最大缸径小

100mm。 

(2)  由于连续纤维锻造工艺作为一种特殊工艺只是指曲拐而言，因此必须选

择曲拐作为典型样品之一。应该至少制造 2 只曲拐锻钢件，分别由不同

炉次冶炼。其中 1 只曲拐做解剖进行各种型式试验项目，另一只只进行

出厂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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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推力轴锻钢件和自由端法兰锻钢件至少各一件（主轴径锻钢件由于

锻造工艺比较简单，可以不作为典型样品）。 

(4)  典型样品的材料牌号应和申请认可的材料牌号一致。产品的材料牌号如

有更改，应报本社同意。 

(5)  推力轴锻钢件和自由端法兰锻钢件可以同时做为申请本社船体结构用

锻钢件和轴系和机械结构用锻钢件认可的典型样品（典型样品的成品重

量应至少为申请认可最大成品重量 80%以上。如果典型样品的重量超过

50 吨，则不受这个限制）。在曲轴锻钢件工厂认可通过的同时，本社

可以根据推力轴锻钢件和自由端法兰锻钢件的实际重量，同时授予其船

体结构用锻钢件和轴系和机械结构用锻钢件的工厂认可证书。 

10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项目、试样数量、试样尺寸和取样位置应与本社协商，并经本社批准。

至少要包括以下试验项目： 

(1)  外观检查，应在锻造毛坯和精加工成品两个状态下都进行仔细的外观检

查。 

(2)  磁粉探伤（表面无损探伤），探伤部位和探伤标准应满足本社船舶焊接

指南附录 7A 的要求。 

(3)  超声波探伤（内部无损探伤），探伤部位和探伤标准应满足本社船舶焊

接指南附录 7A 的要求。 

(4)  拉伸试验：取样位置应经本社批准； 

(5)  冲击试验：取样位置应经本社批准； 

(6)  硬度测量：测量位置应经过本社批准；  

(7)  材料疲劳试验：取样位置应经本社批准； 

(8)  化学成分分析：对 C、Si、Mn、P、S、Cr、Ni、Mo、Cu、Nb、V、Ti、

Al、N、H、O 和其它有意添加的元素进行测量。分别取熔炼桶样和成

品样进行分析。 

(9)  高倍组织（组织形态、夹杂物）检查：检查应在曲拐联体试件中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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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臂和曲柄销连接的内圆角区域、曲柄臂主轴径孔圆周区域具有代表性

的位置做高倍组织的检查。放大倍数分别为 100：1 和 500：1。 

(10)  铁素体晶粒度，检测位置与高倍组织的检测位置相同，其晶粒度应高

于 5 级，晶粒度仅供参考； 

(11)  硫印检查：剖面位置应经本社批准； 

(12)  晶粒纤维流向检查：剖面位置应经本社批准； 

(13)  低倍（各种偏析和其他宏观缺陷）检查（剖面位置同硫印）。 

11  认可后产品检验 

(1)  拉伸试验，拉伸试样应在本社认可时确定的联体试件上截取。 

(2)  冲击试验，冲击试样应在本社认可时确定的联体试件上截取。 

(3)  磁粉探伤 

(4)  超声波探伤 

(5)  尺寸、精度测量（如适用） 

12  产品检验合格后应在产品上清晰地标上 CCS 标志和下列内容的标记： 

(1)  炉罐号、产品编号及供查阅此锻钢件锻制过程的标记； 

(2)  生产厂名或商标； 

(3)  CCS 证书号(工作控制号) 

钢印应明显易认。 

13  其他 

(1)  认可试验完成后，制造厂应编制认可试验报告，经本社验船师签署后，

将该报告一式三份提交本社。 

(2)  认可试验报告应附加上相关检测设备的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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